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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人

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9号) 为促进我国债券市

场的发展，规范债券远期交易业务，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

场参与者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规定》，现予公布。中国人民银行二

○○五年五月十一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

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债券远期交易，维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

，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

定所称债券远期交易（以下简称远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约

定在未来某一日期，以约定价格和数量买卖标的债券的行为

。 第三条 远期交易标的债券券种应为已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进行现券交易的中央政府债券、中央银行债券、金融债券

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债券券种。 第四条 远期交易应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五条 远期交易的市场参与

者应为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第六条 市场

参与者进行远期交易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

机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远期交易风险进行监控与管

理。 市场参与者在开展远期交易业务前应将其远期交易内部

管理办法报送相关监管部门，同时，抄送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以下简称同业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 第七条 市场参与者进行远

期交易应签订远期交易主协议。 第八条 市场参与者开展远期

交易应通过同业中心交易系统进行，并逐笔订立书面形式的

合同，其书面形式的合同为同业中心交易系统生成的成交单

。交易双方认为必要时，可签订补充合同。 远期交易主协议

、同业中心交易系统生成的成交单和补充合同构成远期交易

的完整合同。 第九条 依法成立的远期交易合同，对交易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交易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第十条 

远期交易双方可按对手的信用状况协商建立履约保障机制。 

第十一条 远期交易从成交日至结算日的期限（含成交日不含

结算日）由交易双方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365天。 第十二条

远期交易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第十三条 远期交易双方

应于成交日或者次一工作日将结算指令及辅助指令发送至中

央结算公司。 第十四条 远期交易到期应实际交割资金和债券

。 第十五条 任何一家市场参与者（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基金财

产进行远期交易的，为单只基金）单只债券的远期交易卖出

与买入总余额分别不得超过该只债券流通量的20％，远期交

易卖出总余额不得超过其可用自有债券总余额的200％。 第十

六条 市场参与者中，任何一只基金的远期交易净买入总余额

不得超过其基金资产净值的100％，任何一家外资金融机构在

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的远期交易净买入总余额不得超过其人

民币营运资金的100％，其他机构的远期交易净买入总余额不

得超过其实收资本金或者净资产的100％。 第十七条 市场参

与者不得以任何手段操纵标的债券远期交易价格或者通过远

期交易操纵标的债券现券价格。 第十八条 同业中心和中央结



算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和授权，及时向市场披露

远期交易、结算等有关信息，但不得泄漏非公开信息或者误

导市场参与者。 第十九条 同业中心负责远期交易的日常监控

工作，中央结算公司负责远期交易结算的日常监控工作，发

现异常交易和结算情况应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并向中国人

民银行报告。 第二十条 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应依据本规

定分别制定远期交易、结算规则。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

各分支机构应加强与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的沟通，对辖

区内市场参与者的远期交易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二

条 市场参与者进行远期交易除遵守本规定外，还应遵守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远期交易发生违

约，对违约事实或违约责任存在争议的，交易双方可以协议

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接到仲裁或诉讼最

终结果的次一工作日12∶00之前，将最终结果送达同业中心

和中央结算公司，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应在接到最终结

果的当日将其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市场参与者以及同业中

心和中央结算公司违反本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视远期交易业务发展情况适时

对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等条款

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5年6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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